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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各期，发行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731,334.32 914,380.99 852,450.26

收到的税费返还 2,827.13 2,625.43 2,382.02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8,062.73 8,559.30 13,790.26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742,224.18 925,565.72 868,622.54

购买商品、接收劳务支付的现金 372,661.29 490,547.99 458,192.74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66,099.07 56,547.45 52,686.33

支付的各项税费 89,085.63 106,149.30 93,706.63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69,983.57 69,651.15 62,694.06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597,829.56 722,895.89 667,279.7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4,394.62 202,669.83 201,342.78

2017年度和2018年度，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相对稳定，分别为201,342.78万元、202,669.83万

元和144,394.62万元。2019年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较2018年度减少58,275.21万元， 降幅为

28.75%，主要原因为2019年发行人减少直接签发应付票据，将收到的票据直接背书转让给供应商支

付货款，导致2019年票据到期托收收到的现金较2018年减少了197,947.87万元，应付票据到期解付支

付的现金较2018年减少164,642.76亿元。

①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报告期内，公司“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731,334.32 914,380.99 852,450.26

营业收入 1,004,637.44 960,351.95 955,026.99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营业收入 72.80% 95.21% 89.26%

报告期内，公司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低于营业收入，主要是因为公司将部分销售商

品收取的票据部分背书转让用于支付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款项，该种情形收到的票据不作为销售商

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背书转让用于支付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款项的票据也不作为购买商品、接

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2019年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较2018年减少183,046.67万元，降幅为20.02%，主要原因

为2019年发行人减少直接签发应付票据，将收到的票据直接背书转让给供应商支付货款，导致2019

年票据到期托收收到的现金较2018年减少了197,947.87万元。

②收到的税收返还

报告期各期，公司收到的税收返还金额分别为2,382.02万元、2,625.43万元和2,827.13万元。发行

人收到的税费返还为北元水泥利用废渣生产的水泥及水泥熟料享受即征即退70%增值税。

③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2017年度、2018年度和2019年度， 公司营业成本分别为595,221.32万元、608,051.11万元和

662,649.63万元，“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和“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合计

金额分别为： 510,879.07万元、547,095.44万元和438,760.36万元， 占当期营业成本的比例分别为：

85.83%、89.98%和66.21%。各年度“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和“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

付的现金”合计金额在营业成本中占比差异较大，主要为与供应商采取票据结算等因素导致。

2019年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较2018减少117,886.70万元，降幅为24.03%，主要原因为

2019年发行人减少直接签发应付票据，将收到的票据直接背书转让给供应商支付货款，应付票据到

期解付支付的现金较2018年减少164,642.76亿元。

④支付各项税费

2017年度、2018年度和2019年度， 公司支付各项税费分别为93,706.63万元、106,149.30万元和

89,085.63万元。

⑤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017年度、2018年度和2019年度，公司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分别为13,790.26万

元、8,559.30万元和8,062.73万元。公司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分别为62,694.06万元、

69,651.16万元和69,983.57万元。

⑥经营活动现金流量与净利润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4,394.62 202,669.83 201,342.78

净利润 166,047.69 171,569.73 143,258.16

占比 86.96% 118.13% 140.55%

报告期内，公司的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净利润的差异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净利润 166,047.69 171,569.73 143,258.16

加：资产减值损失 2,226.87 3,697.50 13,924.29

信用减值损失 -1,400.33 - -

固定资产折旧、 油气资产折耗、生

产性生物资产折旧

63,373.02 60,588.04 58,388.49

无形资产摊销 1,467.21 945.47 977.41

长期待摊费用摊销 364.01 403.46 845.46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

期资产的损失（收益以“-” 号填

列）

-56.37 - 15.69

固定资产报废损失 （收益以“-”

号填列）

-227.14 868.95 420.56

公允价值变动损失 （收益以“-”

号填列）

- - -

财务费用（收益以“-” 号填列） 6,178.70 12,847.02 19,398.63

投资损失（收益以“-” 号填列） 0.39 -25.20 -131.99

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少 （增加以

“-” 号填列）

90.69 806.83 -1,126.17

递延所得税负债增加 （减少以

“-” 号填列）

498.06 768.41 -

存货的减少（增加以“-” 号填列） 278.68 -12,114.33 9,245.94

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 （增加以

“-” 号填列）

-30,310.54 66,494.41 -23,885.77

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 （减少以

“-” 号填列）

-66,229.09 -106,272.23 -23,639.98

其他 2,092.77 2,092.77 3,652.0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4,394.62 202,669.83 201,342.78

由上表可见，报告期内净利润与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是：折旧、

财务费用、存货及经营性应收应付项目的变动。报告期各期，发行人现金流状况良好。

（2）投资活动现金流量分析

2017年度、2018年度和2019年度， 公司投资活动现金流净额分别为148,401.46万元、-9,470.84万

元和-10,038.48万元。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200.00 300.00 -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4.75 26.01 126.05

处置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

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402.10 - 1.88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5,000.00 175,819.91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606.85 5,326.01 175,947.84

购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

资产支付的现金

10,645.33 14,796.84 5,546.38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 22,000.00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0,645.33 14,796.84 27,546.38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038.48 -9,470.84 148,401.46

2017年度，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为购买理财产品取得的投资收益126.05万元。收到其他与

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为收回理财产品本金23,000.00万元，收回委托贷款本金150,000.00万元，取得委

托贷款利息2,819.91万元。

购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为建设100万吨/年聚氯乙烯升级改造

项目等支出的5,546.38万元。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为购买理财产品支付的本金22,000.00

万元。

2018年度，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为赎回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的信托业保障基金本金

300.00万元。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为购买理财产品取得的投资收益26.01万元。收到其他与投资

活动有关的现金为收回理财产品本金5,000.00万元。

购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为建设100万吨/年聚氯乙烯升级改造

项目等支出的14,796.84万元。

2019年度，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为赎回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的信托业保障基金本金

200.00万元。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为持有信托保障基金期间取得的投资收益4.75万元。处置固

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为处置固定资产收回的现金402.10万元。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为募投项目土地出让金7,033.87万元及

其他在建工程项目支出的3,611.46万元。

（3）筹资活动现金流量分析

2017年度、2018年度和2019年度，公司筹资活动现金流净额分别为-336,466.77万元、-188,574.02

万元和-117,037.20万元。报告期内，公司筹资活动现金流入主要来源于银行借款、股东增资、收到融

资租赁款和关联方借款，筹资活动现金流出主要用于偿还银行借款、支付银行利息、支付融资租赁

款、支付关联方借款及股利分配。

报告期内，发行人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1,360.80 - 3,283.20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5,000.00 109,171.60 209,500.00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6,360.80 109,171.60 212,783.2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51,282.74 236,881.60 143,290.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72,115.26 60,864.02 33,071.46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 372,888.51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23,398.00 297,745.62 549,249.97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7,037.20 -188,574.02 -336,466.77

2017年度，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为收到员工持股增资款3,283.20万元。取得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为收到长期借款139,500.00万元和短期借款70,000.00万元。 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为归还长期

借款138,290.00万元和短期借款5,000.00万元。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所支付的现金为支付

股利17,896.39万元和偿付利息15,175.08万元。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为支付融资租赁款

372,888.51万元。

2018年度，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为取得长期借款80,000.00万元和短期借款29,171.60万元；偿还

债务支付的现金为偿还长期借款147,710.00万元、短期借款89,171.60万元；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

息支付的现金为分配股利48,748.00万元，偿付利息12,116.02万元。

2019年度，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为员工持股平台补充缴纳的增资款1,360.80万元；取得借款收到

的现金为取得长期借款5,000.00万元；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为偿还借款51,282.74万元；分配股利、利

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为分配现金股利65,002.00万元、偿付利息7,113.26万元。

（六）股利分配情况

1、最近三年股利分配政策、实际股利分配情况及发行后的股利分配政策

（1）最近三年的股利分配政策

①2016年1月1日至2017年6月21日公司章程对利润分配的一般规定如下：

“公司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应当提取利润的百分之十列入公司法定公积金。公司法定公积金

累计额为公司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可以不再提取。

公司的法定公积金不足以弥补以前年度亏损的，在依照前款规定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应当先

用当年利润弥补亏损。

公司从税后利润中提取法定公积金后，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还可以从税后利润中提取

任意公积金。

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税后利润，按照股东的出资比例分配。

股东会或董事会违反前款规定，在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向股东分配利润的，股

东必须将违反规定分配的利润退还公司。

②2017年6月21日经创立大会通过的公司章程对利润分配的一般规定如下：

公司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应当提取利润的百分之十列入公司法定公积金。公司法定公积金累

计额为公司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可以不再提取。

公司的法定公积金不足以弥补以前年度亏损的，在依照前款规定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应当先

用当年利润弥补亏损。

公司从税后利润中提取法定公积金后，经股东大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还可以从税后利润中提

取任意公积金。

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税后利润，按照股东的持股比例分配。

股东大会或董事会违反前款规定，在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向股东分配利润的，

股东必须将违反规定分配的利润退还公司。”

③2017年11月29日经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公司章程对利润分配的一般规定如下：

“（1）公司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应当提取利润的10%列入公司法定公积金。公司法定公积金

累计额为公司注册资本的50%以上的，可以不再提取。

公司的法定公积金不足以弥补以前年度亏损的，在依照前款规定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应当先

用当年利润弥补亏损。

公司从税后利润中提取法定公积金后， 经股东大会决议， 还可以从税后利润中提取任意公积

金。

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税后利润，按照股持有的股份比例分配，但本章程规定不按

持股比例分配的除外。

股东大会违反前款规定，在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向股东分配利润的，股东必须

将违反规定分配的利润退还公司。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不参与分配利润。

（2）公司的公积金用于弥补公司的亏损、扩大公司生产经营或者转为增加公司资本。但是，资

本公积金不得用于弥补公司的亏损。

法定公积金转为资本时，所留存的该项公积金应不少于转增前公司注册资本的25%。

（3）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作出决议后，公司董事会须在股东大会召开后2个月内完成

股利（或股份）的派发事项。

（4）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为：

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同时兼顾公司的长远利益、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及

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公司优先采用现金分红的利润分配方式，具备现金分红条件的应采用现金分红进行利润分配。

（5）公司利润分配方案的审议程序：

公司每年的利润分配预案由公司董事会根据公司实际盈利情况、 现金流量状况和股东回报规

划等因素拟定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董事会审议现金分红具体方案时， 应当认真研究和论证公司现金分红的时机、 条件和最低比

例、调整的条件及其决策程序要求等事宜。

董事会在决策和形成利润分配预案时，要详细记录管理层建议、参会董事的发言要点、董事会

投票表决情况等内容，并形成书面记录作为公司档案妥善保存。

（6）公司利润分配政策的调整或变更：

如遇到战争、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或者公司外部经营环境变化并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影

响，或公司自身经营状况发生较大变化时，公司可依法对利润分配政策进行调整或变更。

调整后的利润分配政策，应以股东权益保护为出发点，且不得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的有关规定；公司调整或变更利润分配政策应由董事会做出专题论述，详细论证调整理由，形成书

面论证报告提交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通过。审议利润分配政策变更事项时，公司为全体股东提供充分

发表意见和建议的便利。”

（2）最近三年股利分配情况

2018年2月6日，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陕西北元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分配

红利的议案》，同意按照公司股份3,250,000,000股为准，2017年度每股按照0.15元（含税）进行现金

分红。

2019年4月12日，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陕西北元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的议案》，同意按照公司股份3,250,000,000股为基准，2018年度每股按照0.20元（含税）进

行现金分红。

2020年5月20日，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陕西北元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的议案》，同意按照公司股份3,250,000,000股为基准，2019年度每股按照0.15元（含税）进

行现金分红。

（3）发行后的股利分配政策

根据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公司上市后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本次发行上市

后，公司的股利分配政策如下：

1、利润分配的形式

公司可以采取现金、股票、现金与股票相结合或其他合法的方式分配股利；利润分配不得超过

累计可分配利润的范围，不得损害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2、利润分配的时间间隔

公司实行连续、稳定的利润分配政策，原则上每年进行一次利润分配。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公司

可以进行中期利润分配。

3、公司现金分红的具体条件和比例

公司当年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为正数时， 在满足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且足额预留法

定公积金的情况下，如无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等特殊情况发生，公司应当采取现金方式分

配股利，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10%；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

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30%。

本款所称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是指公司未来12个月内拟对外投资、 收购资产或购买

设备的累计支出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30%。

公司董事会应当综合考虑所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自身经营模式、盈利水平以及是否有重大

资金支出安排等因素，区分下列情形，并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提出差异化的现金分红政策：

（1）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无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

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80%；

（2）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

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40%；

（3）公司发展阶段属成长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

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20%。

公司发展阶段不易区分但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可以按照前项规定处理。

4、公司发放股票股利的具体条件

公司在经营情况良好，并且董事会认为公司具有成长性、每股净资产的摊薄、股票价格与公司

股本规模不匹配等真实合理因素、发放股票股利有利于公司全体股东整体利益时，可以在满足上述

现金分红的条件下，提出股票股利分配方案。

5、公司利润分配的审议程序

（1）公司董事会负责制定利润分配方案，独立董事应当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2）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应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执行；

（3）公司董事会未作出现金利润分配方案，或者董事会作出的现金利润分配方案不符合《公司

章程》规定的，应当在定期报告中详细披露原因、未用于分红的资金留存公司的用途，独立董事应

当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4）监事会应对董事会制定的利润分配方案进行监督，当董事会未按《公司章程》做出现金利

润分配方案，或者董事会做出的现金利润分配方案不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监事会有权要求董

事会予以纠正；

（5）由于外部经营环境或者自身经营状况发生较大变化而需调整利润分配政策时，董事会应

重新制定利润分配政策并由独立董事发表意见。 董事会重新制定的利润分配政策应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并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后方可执行；股东大会应当采用现场投

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为中小股东参与利润分配政策的制定或修改提供便利。

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作出决议后， 公司董事会须在股东大会召开后两个月内完成股

利（或股份）的派发事项。”

2、本次发行前滚存利润的分配安排及已履行的决策程序

2019年6月2日召开的本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决议， 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

润由本次发行完成后的新老股东按其所持股份共同享有。

（七）发行人控股子公司基本情况

1、陕西北元集团水泥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陕西北元集团水泥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09年3月10日

注册资本 81,000万元

实收资本 81,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陈鹏

公司住所 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市锦界工业园区

股权结构 北元化工持股100%

主营业务 水泥的生产和销售

经营范围

水泥、 水泥熟料及脱硫剂的生产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2019年度

总资产 125,268.01

净资产 107,154.44

营业收入 60,421.69

净利润 17,340.60

以上财务数据经希格玛审计。

2、陕西北元集团锦源化工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陕西北元集团锦源化工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04年4月7日

注册资本 16,000万元

实收资本 16,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梁虎伟

公司住所 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市瑶镇镇枣稍沟村

股权结构 北元化工持股100%

主营业务 电石的生产和销售

经营范围

铁合金、硅钙、碳化钙、包芯线、白灰、发电、兰炭、煤焦油、

煤气生产销售；电力器材、电器、五金建材、煤炭销售。（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2019年度

总资产 159,130.51

净资产 9,156.83

营业收入 129,365.79

净利润 -5,341.59

以上财务数据经希格玛审计。

2019年锦源化工亏损的原因为2019年电石销售均价较2018年有所下降。

第四节 募集资金运用

一、本次募集资金规模及投资项目

2019年6月2日，经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公司本次拟发行人民币普通股不

超过36,111.1112万股，不低于发行后总股本的10%，实际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公司

主营相关业务及发展所需的营运资金。

本次募集资金投向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由董事会负责具体实施，拟用于以下项目：

序号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投资总额（万

元）

拟用募集资金投资

金额（万元）

预计建设周期

（月）

1 12万吨/年甘氨酸项目 132,042.50 132,042.50 24

2

10万吨/年CPE及2万吨/年CPVC

项目

53,000.00 53,000.00 18

3 100万吨/年中颗粒真空制盐项目 50,010.57 50,010.57 24

4

3万吨/年ADC发泡剂及配套水合

肼项目

32,840.00 32,840.00 18

5 智能工厂基础平台建设项目 11,150.00 11,150.00 36

6 科技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4,956.00 4,956.00 18

7 补充流动资金和偿还银行贷款 60,000.00 60,000.00 -

合计 343,999.07 343,999.07 -

本次募集资金将用于上述项目。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将根据各项目的实际进度，以自筹资金

等方式支付上述项目款项。募集资金到位后，将用于支付项目剩余款项及置换先期已支付款项。若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实际募集资金金额低于项目投资额，公司将通过自筹资金方式解决；实际募集资

金若超过募集资金项目需求，则剩余部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和偿还银行贷款。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与公司主营业务之间的关系

发行人主要从事聚氯乙烯、烧碱等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主营产品包括聚氯乙烯和烧碱等。

本次募集资金运用全部围绕公司主营业务进行，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实施将丰富公司的

产品种类，优化产品结构，拓展下游产业链，充分发挥公司的资源、科研技术、环保和产能等多方面

的优势，提升盈利能力和市场地位，进一步增强公司整体竞争力，促进公司持续、健康发展。本次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是实现公司战略规划的具体措施，有助于公司发展目标的实现。

三、募集资金投资进度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预计投资进度情况如下：

序号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

金额

（万元）

投资进度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1 12万吨/年甘氨酸项目 132,042.50 69,640.45 62,402.05 -

2

10万吨/年CPE及2万吨/

年CPVC项目

53,000.00 37,570.10 15,429.90 -

3

100万吨/年中颗粒真空制

盐项目

50,010.57 25,816.34 24,194.24 -

4

3万吨/年ADC发泡剂及配

套水合肼项目

32,840.00 32,840.00 - -

5

智能工厂基础平台建设项

目

11,150.00 2,260.00 4,770.00 4,120.00

6 科技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4,956.00 2,478.00 2,478.00 -

7

补充流动资金和偿还银行

贷款

60,000.00 - - -

四、项目立项备案及环评批复情况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立项备案及环评批复情况如下：

序号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登记备案/核准 环评批复

1 12万吨/年甘氨酸项目 神发改审发〔2018〕159号 神环发〔2018〕583号

2

10万吨/年CPE及2万吨/年

CPVC项目

神发改审发〔2018〕158号 神环发〔2018〕581号

3

100万吨/年中颗粒真空制

盐项目

神发改审发〔2018〕157号 神环发〔2018〕582号

4

3万吨/年ADC发泡剂及配

套水合肼项目

神发改审发〔2018〕156号 神环发〔2018〕584号

5

智能工厂基础平台建设项

目

神发改发〔2018〕113号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

表备案号：

201961082100000040

6 科技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陕西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确认

书（项目代码：

2018-610821-73-03-038332）

神环发〔2019〕172号

7

补充流动资金和偿还银行

贷款

- -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产品的市场前景分析

（一）12万吨/年甘氨酸项目

甘氨酸主要应用于农药领域，在食品、医药、农业、工业及其他行业也都具有广泛的应用。伴随

抗草甘膦转基因作物播种面积的不断扩大，草甘膦需求量和价格呈现上行趋势，并进而带动甘氨酸

行业发展。根据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协会数据，中国甘氨酸行业的市场规模已由2012年的26.36亿元

增长至2017年的34.75亿元，市场规模保持稳定增长。

图：2012-2017年国内甘氨酸产量变化情况

单位：万吨

资料来源：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协会

与此同时，2013年起，随着环保要求的升级和提高，甘氨酸项目开工率有所下降，目前甘氨酸行

业产能过剩的局面已经基本消除， 根据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协会数据，2015-2017年中国甘氨酸产

量分别为33.61万吨、33.86万吨和35.58万吨，行业供给端稳定。2015年至2017年，国内甘氨酸市场平均

价格分别为0.992万元/吨、1.003万元/吨和1.013万元/吨，市场行情及前景良好。

公司本次12万吨/年甘氨酸生产项目拟采用全行业领先的氯乙酸氨解法技术，相较行业传统工

艺具有收率较高、原料耗用量较低、废水排放量较低等特征，产品进入市场后能够满足环保政策要

求的同时具有相对明显的成本优势， 对目前市场中的非环保类且成本较高的甘氨酸产品形成有效

替代，快速占据市场份额，从而保障公司产品的市场开拓与竞争能力。

（二）10万吨/年CPE及2万吨/年CPVC项目

CPE是当前世界上的一种新型高性能合成高分子弹性体，可以很好改性聚氯乙烯、聚丙烯、聚

乙烯的多款应用性能，广泛应用于家用电器、汽车、电缆及矿业和电子等行业。多种型号的橡胶型

CPE，应用于高压耐油胶管、矿用阻燃输送带和磁性橡胶等，使CPE应用领域进一步拓宽；高氯化

CPE用于生产耐腐蚀涂料，逐步替代了氯磺化聚乙烯（CSM）涂料，市场前景十分广阔。随着塑料建

材行业的快速发展，以及橡胶电缆领域CPE制品的发展，我国对CPE的需求将呈不断上升的趋势。根

据中商产业研究院数据，2018年国内CPE消费量约为110万吨/年， 预计到2021年国内CPE产量仅为

54.16万吨，产业供给能力尚存在较大缺口。

图：2017-2021年国内CPE产量及预测情况

单位：万吨

资料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

CPVC是近几年来应用领域发展较快的新型塑料材料，具有卓越的耐高温、抗腐蚀和阻燃性，被

广泛应用于制造各种管材、板材、型材、片材、注塑件、泡沫材料、防腐材料等产品。但在国内庞大的

塑料市场中，CPVC塑料尚属于新兴材料，其利润空间和市场空间均较大，本项目的建设对于推动国

内塑料材料行业的发展，以及对于增强企业利润具有重要作用。根据北京中研纵横经济信息中心数

据，2018年国内CPVC产能约为7万吨，而需求预计至2020年将达到15万吨，供需缺口较大。预计伴随

国内CPVC的成型加工、 接枝改性复合等技术和市场开发的进展， 以及产品性能价格比的提高，

CPVC在化工生产和民用的需求量将持续增长，性能优异的CPVC产品具备较大的市场发展潜力。

公司在CPE和CPVC销售领域具有较好的市场渠道。目前，CPE和CPVC已被广泛用于各类PVC

树脂及塑料等的加工过程。公司作为氯碱化工行业的龙头企业，通过多年的经营积累了丰富的PVC

等产品的销售渠道与客户资源。公司能够依托现有产品销售渠道及相关客户方面的优势，有效实现

CPE及CPVC新产品的协同销售，从而有效保障项目产品的市场份额。

（三）100万吨/年中颗粒真空制盐项目

盐产业与下游相关产业有机结合，协调发展，形成多种形式上下游一体化的产业链结构是产业

改革发展的必然趋势。氯碱行业电耗高，氯加工产品链丰富，对电力、卤水、电石、石化原料等依赖性

较强。因此上下游一体化发展，形成合理的产业链，可以显著提高企业竞争力。榆林地区拥有丰富的

原盐资源，采盐－发电（煤）－碱－PVC的联合模式将显示出较强的行业竞争力。

公司所处榆林地区具有丰富的盐矿资源，生产系列盐产品具有成本优势；同时，公司本次项目

产品主要拟向内蒙、 宁夏等周边地区的基础化工企业销售， 相较上述地区目前已有的盐供应企业

（主要来自新疆地区）具有运距优势，从而形成相对价格优势，有效保障公司投资项目产品的市场

竞争力并顺利销售。

（四）3万吨/年ADC发泡剂及配套水合肼项目

精细化工作为化学工业中最具活力的新兴领域之一，其产品更新升级快，对研发水平、工艺技

术要求相对较高，是许多合成材料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力发展精细化工已成为调整化学工业结构、

提升化学工业产业能级和扩大经济效益的战略重点。近年来，国家十分重视精细化工的发展，将精

细化工尤其是新领域精细化工作为化学工业发展的战略重点之一，从政策和资金上予以重点支持。

ADC发泡剂作为主要的精细化工产品之一，应用广泛，覆盖领域广，行业市场需求受宏观经济波动

的影响较小，将成为精细化工领域的主要发展方向之一。

精细化工产品品种多、更新快，需要不断根据下游产品的变化及时更新或改进，以便满足下游

产品新开发带来的新用途，由此需要企业具有较强的技术升级能力和技术储备，持续优化工艺、降

低成本。本次项目采用行业内先进的酮连氮法工进行ADC发泡剂生产，具有技术及环保优势，能够

满足行业的工艺技术发展需要。

本项目建成投产后，公司将依托在化工行业积累的经营及市场营销方面的经验和资源，结合已

有产品生产及销售体系，制定完善的市场跟踪与客户开发计划，加强新增产品的营销力度，积极进

行市场拓展，以保证产品的市场地位与发展前景。

（五）智能工厂基础平台建设项目

近年来，国际各主要经济体都在大力推进制造业复兴。在工业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等热潮

下，国内外众多优秀制造企业都开展了智能工厂建设实践。当前，我国制造企业面临着迫切的转型

压力。一方面，劳动力成本快速提升、产能过剩、竞争激烈、客户个性化需求日益增长等因素，迫使制

造企业从低成本竞争策略转向建立差异化竞争优势。在工厂层面，制造企业面临着缺乏专业生产人

员的压力，需要推进智能工厂建设，实现减员增效。

另一方面，物联网、增材制造、预测性维护、机器视觉等新兴技术迅速兴起，为制造企业推进智

能工厂建设提供了良好的技术支撑。与此同时，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大力扶持，使各行业越来越多的

大中型企业开始智能工厂的建设工作，智能工厂建设逐渐成为制造行业未来的主要发展趋势之一。

（六）科技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根据《中国制造2025》的总体指导精神，国家积极鼓励科研机构及产业骨干企业开展技术创

新，破除制约制造业质量提升的关键共性技术瓶颈，不断提高产品的性能稳定性及可靠性，尽快向

国际先进水平靠拢。

上述政策推动下， 在企业的关键业务或者核心技术方面加大研发力度以提高制造业的创新能

力、加快科技研发成果的产业化、搭建制造业的创新体系，已逐渐成为传统制造业向新兴产业改革

转型的发展趋势。

发行人深耕氯碱化工行业，已积累了相对成熟的产品生产及研发经验，具有较为良好的科研创

新基础，将进一步顺应化工制造业发展先进生产技术的行业方向，加强先进节能环保技术及工艺的

研发力度，积极实行低碳化、循环化和环保化等生产措施，构建高效、环保、循环的先进科学生产制

造体系。

第五节 风险因素和其他重要事项

一、风险因素

（一）宏观经济及政策风险

1、宏观经济影响公司经营业绩的风险

参见“重大事项提示” 。

2、石油价格下降以及乙烯来源多样化导致的市场竞争风险

参见“重大事项提示” 。

3、主要原材料价格波动的风险

参见“重大事项提示” 。

4、下游需求波动的风险

聚氯乙烯是国内五大通用树脂中产量最大的产品，广泛应用于包装材料、人造革、塑料制品等

软制品和异型材、管材、板材等硬制品。聚氯乙烯树脂在生产和使用方面相较于传统建筑材料更为

节能，是国家重点推荐使用的化学建材。我国聚氯乙烯主要用于与房地产相关的管材、型材的生产；

PVC的下游需求与房地产及基础设施建设相关度较大。 若房地产开发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由于政

策或者市场需求等因素发生波动，将对PVC的需求产生一定的影响。

烧碱在国民经济中具有广泛的应用，主要应用于氧化铝生产；此外，化工方面，烧碱主要用于生

产有机及无机化工产品，以及在无机盐、染料、涂料、化学助剂、橡胶、精细化工、合成纤维、塑料、添

加剂、化工环保等领域具有广泛用途；轻工行业中，烧碱主要用于生产纤维素浆，也用于生产肥皂、

合成洗涤剂、合成脂肪酸及精炼动植物油脂等。目前国内烧碱的下游消费分布中，氧化铝是需求最

大的行业领域，若下游氧化铝企业由于政策或市场需求等因素导致产量发生波动，将对烧碱的需求

产生一定的影响。

5、产业政策的风险

参见“重大事项提示” 。

（二）经营风险

1、安全生产的风险

参见“重大事项提示” 。

2、环保风险

参见“重大事项提示” 。

（三）募集资金项目风险

本次募集资金主要用于下游产业链延伸项目， 虽然本公司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经过详细的论

证，具备人才、技术、市场的充分准备，但由于市场需求不可预测的变化、国家宏观经济政策、行业竞

争状况等多种因素的影响，项目是否能达到预期的实施效果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1、募投项目盈利能力和产能不达预期的风险

发行人募集资金拟投资的生产项目所处化工行业的经营情况与盈利能力受到宏观经济政策及

上下游行业景气度变化影响相对较大，如果未来宏观经济政策变动或行业整体波动，项目可能面临

产能不达预期的情形，并对发行人上述募投项目的盈利能力造成不利影响，募投项目存在产能不达

预期与盈利能力受政策变动及行业景气度波动影响的风险。

2、募投项目安全生产的风险

本次募集资金拟投资项目中，12万吨/年甘氨酸项目原辅料及产品中涉及危险化学品， 主要包

括液氯、液氨、甲醇及盐酸等。其中，根据《危险化学品名录》，液氯为剧毒化学品；根据《首批重点监

管的危险化学品名录》（安监总管三[2011]95号）及《第二批重点监管危险化学品名录》（安监总管

三[2013]12号），液氯、液氨、甲醇属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学品；根据《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盐酸属

易制毒化学品（第三类），上述危险化学品在项目生产过程中存在易燃、易爆炸及毒性等特征，虽然

发行人已采取完善的措施保证安全生产，但项目仍存在安全生产的风险。

（四）财务风险

1、净资产收益率摊薄的风险

公司报告期各期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分别为29.15%、28.18%和22.85%。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的净资产将大幅上升，净资产收益率将被摊薄。同时，公司本次募集

资金从资金投入到产生效益需要一定的时间，预计将使公司利润增长率低于净资产增长率，从而使

净资产收益率在短期内出现下降。

2、毛利率波动风险

报告期各期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率分别为37.93%、36.92%和34.36%， 公司综合毛利率存在小幅波

动，主要受原材料采购成本以及产品价格波动的影响。如果今后行业上下游出现较大的波动，公司

各产品的毛利率可能会出现大幅波动，进一步对公司主营业务综合毛利率产生不利影响，进而影响

公司的经营业绩。

3、税收优惠政策的风险

2012年4月6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关于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有关企业所得税问题的公

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2年第12号）；2015年3月10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关于执行〈西部地

区鼓励类产业目录〉 有关企业所得税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5年第14号）。2017年4月

27日，神木县发展改革局出具《关于陕西北元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循环综合利用项目符合西部地区鼓

励类产业相关政策的函》（神发改函[2017]50号），确认北元化工属西部地区鼓励类产业，享受西部

大开发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根据2012年10月24日， 陕西省发展改革委员会出具的《陕西省符合国家鼓励类目录企业确认

函》（陕发改产业确认函[2012]021号），北元水泥属国家鼓励发展的产业，享受西部大开发企业所得

税优惠政策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印发的《关于印发〈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和劳务增值税优惠目录〉的

通知》（财税〔2015〕78号）和神木县国税局出具的《增值税减免备案通知书》（神国税备字〔2015〕

037号），自2015年7月1起，北元水泥利用废渣生产的水泥及水泥熟料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70%优惠

政策。

发行人报告期内税收优惠的金额以及占发行人当期利润的比例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税收优惠 22,541.21 21,206.04 22,682.15

净利润 166,047.69 171,569.73 143,258.16

比例 13.58% 12.36% 15.83%

若上述税收优惠政策发生变化，将对公司未来的经营业绩产生一定的影响。

（五）经销商管控的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PVC产品主要采用经销模式；烧碱以直销模式为主，经销模式为辅。报告期各

期，公司经销模式收入分别为640,978.80万元、665,586.95万元和737,399.35万元，占主营业务收入比

重分别为68.22%、70.35%和74.36%。虽然发行人建立了完善的经销商管理制度，但是由于经销商是独

立于公司的经济实体，经营行为和发展方向由其自主决定，公司不能直接对其进行管理和控制，因

此，可能存在经销商管控不力从而影响公司产品品牌形象的风险。

（六）股市风险

股票市场投资收益与投资风险并存，股票市场价格不仅受公司盈利水平和发展前景的影响，而

且受投资者本身的心理预期、股票供求关系、国家政治经济形势的影响，这些因素都可能使本公司

股票价格与实际价值相背离，投资者在投资本公司股票时可能因股价波动带来相应的投资风险。

（七）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补缴风险

报告期内发行人及其下属子公司存在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缴纳不规范情形，主要包括：1、报

告期内未为已签订《劳动合同》的部分试用期员工缴纳社会保险（除工伤保险）和住房公积金；2、

报告期内存在未足额按职工工资总额为基数缴纳社会保险的情形。 当地主管机构已就上述不规范

事项出具不构成重大违法违规行为的证明， 且发行人控股股东已承诺承担因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

金补缴事项给发行人带来的经济损失， 但发行人依旧存在因报告期内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缴纳

不规范可能造成的补缴风险。

（八）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导致的业绩下滑风险

自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对肺炎疫情的防控工作正在全国范围内持续进行，

疫情将对包括湖北省在内的部分省市和部分行业的企业经营以及整体经济运行造成一定影响。虽

然公司所处榆林市及其周边地区疫情程度相对较轻， 且公司根据疫情情况及时严格落实了相关防

疫保护措施，并积极组织采购、生产和销售，保障了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但是由于疫情防控效果、疫

情持续时间等方面的不确定性，公司原材料供应、下游需求、产品运输等方面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

性，公司2020年一季度业绩有所下滑，营业收入为200,362.27万元，较去年同期降低28,414.09万元；净

利润为29,671.00万元，较去年同期降低12,617.94万元。

二、重要合同

（一）销售合同

截至2020年4月30日，发行人正在履行的重大销售合同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卖方 买方 合同名称

合同标

的

合同金额

合同签订日

期

合同履行期

限

1 北元化工

浙江物产

氯碱化工

有限公司

《聚氯乙

烯销售合

同》

PVC

以实际销售情

况为准，具体

销售产品的数

量和价格在双

方签订的确认

函中确认

2019年12月

31日

2020年1月1

日至2020年

12月31日

2 北元化工

浙江明日

控股集团

股份有限

公司

《聚氯乙

烯销售合

同》

PVC

以实际销售情

况为准，具体

销售产品的数

量和价格在双

方签订的确认

函中确认

2019年12月

31日

2020年1月1

日至2020年

12月31日

3 北元化工

武汉中恒

华信投资

有限公司

《聚氯乙

烯销售合

同》

PVC

以实际销售情

况为准，具体

销售产品的数

量和价格在双

方签订的确认

函中确认

2019年12月

30日

2020年1月1

日至2020年

12月31日

4 北元化工

揭阳市丰

华化工助

剂有限公

司

《聚氯乙

烯销售合

同》

PVC

以实际销售情

况为准，具体

销售产品的数

量和价格在双

方签订的确认

函中确认

2019年12月

31日

2020年1月1

日至2020年

12月31日

5 北元化工

广东六和

诚经贸发

展有限公

司

《聚氯乙

烯销售合

同》

PVC

以实际销售情

况为准，具体

销售产品的数

量和价格在双

方签订的确认

函中确认

2019年12月

31日

2020年1月1

日至2020年

12月31日

6 北元化工

孝义市兴

安化工有

限公司

《液碱采

购合同》

烧碱

2020年1月合

同金额为2,850

万元；2020年

2-12月以实际

销售情况为

准，具体销售

产品的数量和

价格在双方签

订的确认函中

确认

2020年1月3

日

2020年1月1

日至2020年

12月31日

7 北元化工

淄博东塑

化工有限

公司

《聚氯乙

烯销售合

同》

PVC

以实际销售情

况为准，具体

销售产品的数

量和价格在双

方签订的确认

函中确认

2019年12月

31日

2020年1月1

日至2020年

12月31日

8 北元化工

北京亿兆

华盛股份

有限公司

《聚氯乙

烯销售合

同》

PVC

以实际销售情

况为准，具体

销售产品的数

量和价格在双

方签订的确认

函中确认

2019年12月

31日

2020年1月1

日至2020年

12月31日

9 北元化工

天津港保

税区众联

伟业国际

贸易有限

公司

《聚氯乙

烯销售合

同》

PVC

以实际销售情

况为准，具体

销售产品的数

量和价格在双

方签订的确认

函中确认

2019年12月

31日

2020年1月1

日至2020年

12月31日

10 北元化工

一石巨鑫

有限公司

《聚氯乙

烯销售合

同》

PVC

以实际销售情

况为准，具体

销售产品的数

量和价格在双

方签订的确认

函中确认

2019年12月

31日

2020年1月1

日至2020年

12月31日

11 北元化工

西安邦拓

商贸有限

公司

《聚氯乙

烯销售合

同》

PVC

以实际销售情

况为准，具体

销售产品的数

量和价格在双

方签订的确认

函中确认

2019年12月

31日

2020年1月1

日至2020年

12月31日

12 北元化工

陕西双翼

煤化科技

实业有限

公司

《工业产

品销售合

同》

烧碱

预估金额10,

000万元,�具体

销售产品的数

量和价格在双

方签订的确认

函中确认

2019年12月

31日

2020年1月1

日至2020年

12月31日

13 北元化工

中恒华信

国际贸易

（北京）

有限公司

《聚氯乙

烯销售合

同》

PVC

以实际销售情

况为准，具体

销售产品的数

量和价格在双

方签订的确认

函中确认

2019年12月

31日

2020年1月1

日至2020年

12月31日

14 北元化工

沈阳辰源

化工有限

公司

《聚氯乙

烯销售合

同》

PVC

以实际销售情

况为准，具体

销售产品的数

量和价格在双

方签订的确认

函中确认

2019年12月

31日

2020年1月1

日至2020年

12月31日

15 北元化工

厦门鹭闽

联贸易有

限公司

《聚氯乙

烯销售合

同》

PVC

以实际销售情

况为准，具体

销售产品的数

量和价格在双

方签订的确认

函中确认

2019年12月

31日

2020年1月1

日至2020年

12月31日

16 北元化工

东方希望

晋中铝业

有限公司

《烧碱买

卖年度合

同》

烧碱

以实际销售情

况为准，具体

销售产品的数

量和价格在双

方签订的确认

函中确认

2020年1月1

日

2020年1月1

日至2020年

12月31日

17 北元化工

中铝物资

有限公司

《中铝物

资有限公

司集中采

购合同》

烧碱 43,620万元

2019年12月

23日

2020年1月1

日至2020年

12月31日

18 北元化工

沈阳健通

商贸有限

公司

《聚氯乙

烯销售合

同》

PVC

以实际销售情

况为准，具体

销售产品的数

量和价格在双

方签订的确认

函中确认

2019年12月

31日

2020年1月1

日至2020年

12月31日

（二）采购合同

截至2020年4月30日，发行人正在履行的重大采购合同情况如下：

序号 买方 卖方 合同名称

合同标

的

合同金额

合同签订日

期

合同履行期

限

1

北元化

工

神华销售

集团有限

公司西安

分公司

《2020年

长协煤炭

购销合

同》

混煤

以实际成交

价格与数量

计算

2020年1月2

日

2020年1月1

日至2020年

12月31日

2

北元化

工

亿利洁能

股份有限

公司达拉

特分公司

《电石采

购合同》

电石

以实际成交

价格和买受

人过磅结算

数量计算

2019年12月

31日

2020年1月1

日至2020年

12月31日

3

北元化

工

陕西新元

洁能有限

公司

《电石采

购合同》

电石

以实际成交

价格和买受

人过磅结算

数量计算

2019年12月

31日

2020年1月1

日至2020年

12月31日

4

北元化

工

鄂尔多斯

市双欣化

学工业有

限责任公

司

《电石采

购合同》

电石

以实际成交

价格和买受

人过磅结算

数量计算

2019年12月

31日

2020年1月1

日至2020年

12月31日

5

北元化

工

神木市鑫

广电化有

限公司

《电石采

购合同》

电石

以实际成交

价格和买受

人过磅结算

数量计算

2019年12月

31日

2020年1月1

日至2020年

12月31日

6

锦源化

工

陕煤运销

集团榆林

销售有限

公司

《2020年

框架合作

协议》

煤炭

以成交函为

依据，以实际

交易总量计

算

2019年12月

20日

2020年1月1

日至2020年

12月31日

7

北元化

工

中国铁路

西安局集

团有限公

司

《铁路客

户预付款

集中结算

协议》

铁路货

物运输

-

2019年12月

31日

2020年1月1

日至2025年

12月31日

8

北元化

工

府谷县昊

田煤电冶

化有限公

司

《电石采

购合同》

电石

以实际成交

价格和买受

人过磅结算

数量计算

2019年12月

31日

2020年1月1

日至2020年

12月31日

9

北元化

工

宁夏金海

峰晟超阳

化工有限

公司

《电石采

购合同》

电石

以实际成交

价格和买受

人过磅结算

数量计算

2019年12月

31日

2020年1月1

日至2020年

12月31日

10

北元化

工

府谷县奥

维加能焦

电化工有

限公司

《电石采

购合同》

电石

以实际成交

价格和买受

人过磅结算

数量计算

2019年12月

31日

2020年1月1

日至2020年

12月31日

11

北元化

工

内蒙古伊

东集团东

屹化工有

限责任公

司

《电石采

购合同》

电石

以实际成交

价格和买受

人过磅结算

数量计算

2019年12月

31日

2020年1月1

日至2020年

12月31日

12

北元化

工

浙江新安

物流有限

公司

《电石采

购合同》

电石

以实际成交

价格和买受

人过磅结算

数量计算

2019年12月9

日

2019年11月15

日至2020年

12月31日

13

北元化

工

神木市金

泰镁业化

工有限公

司

《电石采

购合同》

电石

以实际成交

价格和买受

人过磅结算

数量计算

2019年12月

31日

2020年1月1

日至2020年

12月31日

14

北元化

工

陕西煤业

化工集团

神木煤化

工产业有

限公司供

销分公司

《电石采

购合同》

电石

以实际成交

价格和买受

人过磅结算

数量计算

2019年12月

31日

2020年1月1

日至2020年

12月31日

15

北元化

工

榆林天盛

包装有限

公司

《三合一

复合袋寄

售合同》

三合一

复合袋

8,320万元

2019年12月

31日

2020年1月1

日至2020年

12月31日

16

北元化

工

吴忠市同

盛化工有

限公司

《电石采

购合同》

电石

以实际成交

价格和买受

人过磅结算

数量计算

2019年12月

31日

2020年1月1

日至2020年

12月31日

（三）借款合同

截至2020年4月30日，发行人正在履行的重大借款合同及授信协议如下：

序号 借款人 债权人 合同名称 合同金额 合同期限

1

北元

化工

国家开发银行

《人民币资金

借款合同》

80,000万元

人民币

2018年6月8日至2021年

6月7日

2

北元化

工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榆林分行

《流动资金借

款合同》

5,000万元人

民币

2019年5月6日至2021年

5月5日

（四）其他合同

截至2020年4月30日，除上述合同外，发行人正在履行的其他重大合同如下：

序

号

买方/

发包方

卖方/承包方 合同名称

合同

金额

（万元）

合同签订

日期

合同履行期限 类别

1

北元化

工

北京瑞思达化

工设备有限公

司

《维修合同》 -

2017年12

月31日

2018年1月1日至

2020年12月31日

维修

2

北元化

工

宁夏金海逸环

保设备工程有

限公司

《聚氯乙烯分

厂离心机检

修维保合

同》

1,432.80

2018年1月

1日

2018年1月1日至

2020年12月31日

维修

3

北元化

工

榆林电力分公

司

《榆林电网自

备电厂电量

购销合同》

-

2017年4月

16日

- 供电

4

北元化

工

陕西亚华煤电

集团锦界热电

有限公司

《补充协议

书》

-

2019年5月

20日

2019年4月1日起

执行

蒸汽

供应

5

北元化

工

博特瑞姆斯化

工技术（北京）

有限公司

《化工分公司

废硫酸提浓

项目合同》

1,216.00

2018年5月

3日

-

技术

服务

6

北元化

工

陕西省一三一

煤田地质有限

公司

《一采区新增

两对盐井钻

探工程合同

（BD27、

BP28）》

1,026.00

2020年4月

25日

工期：90天

建设

施工

7

北元化

工

陕西省一三一

煤田地质有限

公司

《一采区新增

两对盐井钻

探工程合同

（BD29、

BP30）》

1,026.00

2020年4月

25日

工期：90天

建设

施工

8

北元化

工

东方电气集团

东方汽轮机有

限公司（联合体

成员：中国电建

集团四川工程

有限公司）

《热电分公司

2#汽轮机通

流改造项目

总承包工

程》

2,486.00

2020年4月

26日

工期：自合同签

订生效后13个月

建设

施工

9

锦源化

工

太原市太锅兴

达锅炉设备有

限公司（联合体

牵头方）、山东

宏达科技集团

设备安装有限

公司（联合体

方）

《陕西北元集

团锦源化工

有限公司锅

炉脱硝超低

改造项目总

承包合同》

1,360.00

2018年12

月29日

工期：自合同签

订之日起算，要

求承包人单台

锅炉停炉后50天

内施工完成

建设

施工

（五）保荐与承销协议

2019年6月，公司与华泰联合签订了《保荐协议》和《A股主承销协议书》，聘请华泰联合作为本

次股票发行的保荐机构和主承销商。

三、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发行人不存在对外担保的情形。

四、对发行人产生重大影响的诉讼或仲裁事项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 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存在5项尚未了结的金额在200万元以上的

重大未决诉讼。 其中，3项为发行人或其子公司作为原告，1项为发行人作为反诉原告，1项发行人作

为被告但原告已撤诉，具体情况如下：

（一）发行人诉锦河商砼买卖合同纠纷

1、案件的执行进展情况

2011年8月至2013年3月25日期间，北元集团有限向锦河商砼提供水泥总计23,557.43吨，并将水

泥全部运送至锦河商砼指定地点。双方确认截至2013年3月25日，锦河商砼欠北元集团有限水泥款

总计5,294,760.24元，后锦河商砼支付水泥款50,000.00元，但对剩余水泥款5,244,760.24元拒绝支付。

2013年5月20日，北元集团有限以买卖合同纠纷为由向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

令锦河商砼支付水泥款5,244,760.24元并承担诉讼费用。

2013年9月6日，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榆中法民三初字第00093号《民事判决书》，认

定北元集团有限诉请锦河商砼偿还欠款5,244,760.24元，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予支持，故判决锦河

商砼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北元集团有限一次性付清下欠水泥款5,244,760.24元， 并负担案件

受理费48,510.00元。

2013年12月2日，北元集团有限向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强制执行申请。由于榆林市中级人

民法院于2013年9月6日作出的（2013）榆中法民三初字第00093号《民事判决书》已经生效，但锦河

商砼未在判决书规定的期限内主动履行相应给付义务， 故请求法院强制执行锦河商砼下欠水泥款

5,244,760.24元，并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承担案件受理费48,510.00元。

2017年，锦河商砼与北元水泥签订协议，约定锦河商砼将其机动车两辆抵顶给北元水泥

1

，锦河

商砼同意从其所欠水泥货款中予以抵顶。该两辆机动车的具体情况如下：

注1：由于水泥的实际供应方为北元水泥，但以北元集团有限的名义提起诉讼，因此北元水泥为

锦河商砼执行过程中以物抵债的对象。

序号 车牌号 颜色 型号 发动机号码 车辆识别号

抵价价款

（元）

1 晋JS1179 绿色

丰田霸道

JTEBU25J430

1GR0023421 JTEBU25J430001260 320,000.00

2 陕KZ7305 红色

别克

SGM7161ATB

111200235 LSGPB54U0BS174083 150,000.00

合计 470,000.00

2019年6月24日，锦河商砼与北元水泥签订协议，约定锦河商砼将其机动车五辆抵顶给北元水

泥，锦河商砼同意从其所欠水泥货款中予以抵顶。该五辆机动车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车牌号

颜

色

型号 发动机号码 车辆识别号

抵价价款

（元）

1

蒙

K666Z0

黑

色

路虎揽胜

SALMN154

181006B00534448P

N

SALMN5477A245170 450,000.00

2

陕

K681B6

黑

色

梅赛德斯奔

驰WDCBB86

27296731021701

WD-

CBB86E88A456008

400,000.00

3

陕

K3127T

黑

色

现代劳恩斯

KMHGC41A

G6DBBA658597

KMHGC4A5BU14588

5

280,000.00

4

陕

K0D600

黑

色

丰田

TV7182GLX-

1

E839045

LF-

MARE0C0B0326026

80,000.00

5

陕

KFQ088

红

色

别克

SGM7205A-

TA

091970131

LSG-

GA53Y5AH015191

80,000.00

合计 1,290,000.00

2019年12月25日，锦河商砼与北元水泥签订协议，约定锦河商砼将其机动车三辆抵顶给北元水

泥，锦河商砼同意从其所欠的水泥货款中予以抵顶。该三辆机动车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车牌号 颜色 型号 发动机号码 车辆识别号

抵价价款

（元）

1 陕K9615N 白色

大众汽车牌

SVW716120

B08897

LSVAG2BRX-

EN144489

80,000.00

2 陕K5Y028 黑色

梅赛德斯奔驰

FA6541

10910920

LB1WG3E15H802

8445

460,000.00

3 陕K813E9 红色

东风日产牌

DFL7201AC

254316T

LGBL2AE03AY07

5843

120,000.00

合计 660,000.00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锦河商砼通过以物抵债方式已偿还水泥款2,420,000.00元，剩余

2,824,760.24元仍在执行过程中。

2、对发行人的影响

发行人将上述未收回余额作为应收账款进行反映，并在报告期内全额计提坏账准备。若上述款

项后续能收回，则在收回款项的同时冲回坏账准备；若上述款项最终无法收回，由于已全额计提坏

账准备，不会对发行人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本诉讼是发行人主张自身正当权利而引起的合同纠纷，且已进入民事执行程序，不涉及核心商

标、专利、主要技术、主要产品等，不会对公司股权结构、生产经营、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对

本次发行并上市造成实质性障碍。

（二）锦源化工诉众大新能源买卖合同纠纷

1、案件的执行进展情况

2013年10月，锦源化工与众大新能源签订《电石销售合同》。该合同约定由锦源化工向众大新

能源供应电石。2014年5月31日，经双方结算，众大新能源欠锦源化工电石货款为4,135,971.20元。

2015年6月25日，锦源化工向榆林市榆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众大新能源支付电石

款3,009,186.60元及从起诉之日至实际还款之日的银行同期贷款利息，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2015年8月19日，榆林市榆阳区人民法院作出（2015）榆民初字第05093号《民事判决书》，认定

众大新能源未按照约定支付货款已构成违约； 锦源化工要求众大新能源支付银行同期贷款利息的

请求，因双方在合同中并未进行约定，法院不予支持。故判决众大新能源自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

支付锦源化工货款3,009,186.60元并负担案件受理费15,440.00元， 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

给付义务，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上述判决作出后，锦源化工向榆林市榆阳区人民法院提交《强制执行申请书》。由于榆林市榆

阳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8月19日作出（2015）榆民初字第05093号《民事判决书》已经生效，但众大新

能源未在判决书规定的期限内主动履行相应给付义务， 故请求法院强制执行众大新能源下欠电石

货款3,009,186.60元，并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负担案件受理费15,440.00元。

2016年10月25日，榆林市榆阳区人民法院作出（2015）榆执字第2983-1号《执行裁定书》，裁定

（轮候）查封众大新能源名下在榆林市麻黄梁工业园区的土地4宗，分别为：（1）面积为58,398.18平

方米（合计87.55亩）的榆市国用（2012）第39605号土地；（2）面积为34,650.65平方米（合计51.95亩）

的榆市国用（2012）第39606号土地；（3）面积为27,256.11平方米（合计40.86亩）的榆市国用（2013）

第46699号土地；（4）面积为29,223.06平方米（合计43.81亩）的榆市国用（2013）第46700号土地。查

封期限自该裁定生效之日起三年。

根据榆林市榆阳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陕0802执1038号之一《执行转破产移送决定书》及

（2019）陕0802破1号《通知书》，由于众大新能源生产经营出现问题，无法清偿债务，并且资产不足

以清偿债务，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经众大新能源其他债权人三浦工业（中国）有限公司申请，榆林市

榆阳区人民法院裁定受理众大新能源破产重整一案，并通知锦源化工申报债权。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众大新能源仍在破产重整过程中。

2、对发行人的影响

锦源化工将上述未收回余额作为应收账款进行反映，并在报告期内全额计提坏账准备。若上述

款项后续能收回，则在收回款项的同时冲回坏账准备；若上述款项最终无法收回，由于已全额计提

坏账准备，不会对锦源化工及发行人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本诉讼是发行人子公司主张自身正当权利而引起的合同纠纷，不涉及核心商标、专利、主要技

术、主要产品等，不会对公司股权结构、生产经营、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对公司本次发行股

票并上市构成实质性障碍。

（三）营口凯悦诉发行人买卖合同纠纷

1、案件的执行进展情况

2017年10月25日，发行人与营口凯悦签订《材料采购合同》及设备改造协议，约定营口凯悦向

发行人供应滤袋6,428条，并对相关设备进行安装改造。发行人相关设备在安装该批滤袋后出现冒烟

现象，停炉检测后发现其中多条滤袋均出现不同程度的破损，发行人委托东北大学滤料检测中心及

陕西环境监测技术服务咨询中心对营口凯悦提供的滤袋及相关运行设备进行检测， 检测结果显示

相关技术指标不符合合同约定。

2017年11月22日， 营口凯悦委托辽宁海润律师事务所向发行人出具律师函， 要求发行人支付

《材料采购合同》总价款60%的款项1,681,564.80元。发行人于2018年1月16日委托陕西秦北律师事务

所向营口凯悦出具律师函，要求其接到律师函七个工作日内，对不合格设备进行更换直至正常，并

就该不合格产品给发行人造成的经济损失等事项进行协商解决， 否则发行人将通过法律诉讼途径

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2018年1月22日，营口凯悦以买卖合同纠纷为由向神木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北元化

工给付货款2,802,608.00元及欠款利息，并承担案件诉讼费、保全费、财产保全担保费。2018年2月8

日，发行人以营口凯悦供货质量不符合合同约定，且拒绝进行更换或退货导致发行人巨大的损失为

由向神木市人民法院提起反诉，请求判令营口凯悦承担安装费、购置费、检测费、场地占用费、破损

滤袋导致的停工损失合计830,520.00元，同时请求法院酌情判令营口凯悦赔偿发行人更换全部滤袋

预计需停工15天造成的损失。

2018年6月6日， 由神木市人民法院委托的中电数证电力司法鉴定中心出具 《司法鉴定意见

书》，鉴定发行人安装营口凯悦提供滤袋后的设备相关排放指标不符合合同约定。

2020年4月13日，由神木市人民法院委托的浙江省机电产品质量检测所出具《鉴定意见书》，鉴

定滤袋局部大面积破损为安装或拆卸外力破坏造成， 底部不规则破损为滤袋安装问题或滤袋与滤

笼尺寸不匹配造成；滤袋中部不规则破损为滤笼未安装到位造成。

发行人已向神木市人民法院提出了鉴定申请， 请求神木市人民法院委托具备相关资质的鉴定

机构对营口凯悦安装于热电分公司的相关锅炉净烟侧烟尘排放浓度是否达到设备改造协议约定的

标准进行监测，对营口凯悦提供的滤袋长度、厚度、断裂强度、透气度是否符合双方签订的技术协议

进行抽样鉴定。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鉴定结果尚未出具。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本案仍在审理过程中。

2、对发行人的影响

若发行人败诉，发行人需偿付的金额包括2,802,608.00元合同价款及欠款利息，并承担案件诉讼

费、保全费、财产保全担保费、相关鉴定费用。上述金额占发行人净资产、净利润的比例较小，若发行

人败诉，相关赔付金额不会对发行人的经营业绩造成重大影响。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合同约定有利于发行人，根据目前案件进展，发行人败诉的可

能性较低，该未决诉讼导致发行人经济利益流出的可能性较低，故发行人未计提预计负债。

本诉讼是发行人与其他方因货物材料质量引起的合同纠纷，金额较小，发行人已提起反诉，本

诉讼不涉及核心商标、专利、主要技术、主要产品等，不会对公司股权结构、生产经营、未来发展产生

重大影响，不会对公司本次发行股票并上市构成实质性障碍。

（四）北元水泥诉金源建设买卖合同纠纷

1、案件的执行进展情况

2011年11月至2014年8月间，金源建设一直在北元水泥处购买水泥。截至2014年8月5日，金源建

设共拖欠北元水泥水泥款2,537,768.35元。

2014年9月9日，北元水泥以买卖合同欠款纠纷一案向榆林市榆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

令金源建设偿还水泥欠款2,537,768.35元并承担诉讼费用。

2015年3月3日，榆林市榆阳区人民法院作出（2014）榆民初字第06323号《民事判决书》，认定金

源建设在北元水泥处购买水泥的事实客观存在， 金源建设对货款进行结算后不履行支付价款义务

的行为，已经构成违约，判决金源建设自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北元水泥支付水泥款2,537,768.35元并

负担案件受理费27,100.00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金源建设不服一审判决， 向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请求撤销榆林市榆阳区人民法院

（2014）榆民初字第06323号《民事判决书》，改判金源建设支付北元水泥水泥款2,473,438.37元，并由

北元水泥承担上诉费用。

2015年9月2日，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榆中民三终字第00659号《民事判决书》，认为

上诉人金源建设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故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16年3月2日，北元水泥向榆林市榆阳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由金源建设支付所欠水泥款

2,537,768.35元，负担案件受理费27,100.00元、执行费28,040.00元。

2016年8月30日，榆林市榆阳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陕0802执1420号《执行裁定书》，因被执行

人金源建设法定代表人下落不明且无可供执行的财产，故裁定终结执行，待北元水泥找到金源建设

法定代表人或发现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时再恢复执行。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北元水泥已收到金源建设支付的47.35万元水泥欠款。

2、对发行人的影响

北元水泥将上述未收回余额作为应收账款进行反映，并在报告期内全额计提坏账准备。若上述

款项后续能收回，则在收回款项的同时冲回坏账准备；若上述款项最终无法收回，由于已全额计提

坏账准备，不会对北元水泥及发行人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本诉讼是发行人子公司主张自身正当权利而引起的合同纠纷，并且已进入民事执行程序，不涉

及核心商标、专利、主要技术、主要产品等，不会对公司股权结构、生产经营、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

响，不会对公司本次发行股票并上市构成实质性障碍。

（五）山东淄矿铁路运输有限公司诉发行人买卖合同纠纷

1、案件的执行进展情况

2020年1月13日，济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作出（2020）鲁0891执保13号《执行裁定

书》。根据山东淄矿铁路运输有限公司于2019年1月9日提交的诉前财产保全申请，裁定查封、冻结天

津秦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及发行人1,350万元的银行存款或相应财产。

2020年1月23日， 发行人向济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提交 《诉前财产保全复议申请

书》。由于发行人与山东淄矿铁路运输有限公司无任何业务往来，未签订过任何合同、协议，不存在

任何民事法律关系，故申请复议，请求解除财产保全措施，并要求淄矿公司承担由于申请错误对发

行人造成的经济损失。

2020年2月14日，济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对山东淄矿铁路运输有限公司与天津秦海

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及发行人的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立案。

2020年4月10日，济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作出（2020）鲁0891民初281号《民事裁定

书》，裁定准许原告山东淄矿铁路运输有限公司对发行人撤诉。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 济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实际未对发行人的财产采

取保全措施，发行人拟请求济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作出解除财产保全措施的裁定。

2、对发行人的影响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 济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已裁定准许山东淄矿铁路

运输有限公司对发行人撤诉，且实际未对发行人的财产采取保全措施，故该项诉讼不会对发行人的

经营业绩造成重大影响。

本诉讼法院已同意撤诉，不涉及核心商标、专利、主要技术、主要产品等，不会对发行人股权结

构、生产经营、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对发行人本次发行并上市构成实质性障碍。

五、控股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的重大诉讼或仲裁事项或刑事诉讼的

情况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 发行人控股股东不存在作为一方当事人的尚未了结的重大诉

讼、仲裁事项，亦不存在涉及刑事诉讼情况。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不存在影响

其任职资格或对本次发行上市造成重大不利影响的作为一方当事人的尚未了结的重大诉讼、 仲裁

事项，亦不存在涉及刑事诉讼情况。

第六节 本次发行各方当事人和发行时间安排

一、本次发行各方当事人的情况

名称 住所 联系电话 传真 经办人或联系人

发行人

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市

锦界工业园区

0912-8493288 0912-8496601 刘建国

保荐人（主承

销商）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

区南山街道桂湾五路

128号前海深港基金小

镇B7栋401

010-56839300 010-56839500 汪晓东、孙琪

律师事务所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

内大街158号远洋大厦

F408

010-66413377 010-66412855 易建胜、周书瑶

会计师 事务

所

陕西省西安市浐灞生

态区浐灞大道一号外

事大厦六层

029-88275913 029-88275912

高靖杰、 俞鹏、曹

爱民、邱程红

资产评 估机

构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

北大街8号富华大厦A

座13层

010-58383636 010-65547182 张永乾、王益龙

资产评 估机

构、复核评估

机构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

内大街28号凯晨世贸

中心东座F4层939室

010-88000000 010-88000006

任富强、 孙东东、

翟红梅、陈洁

股票登 记机

构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

嘴东路166号

021-58708888 021-58899400 -

收款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深圳振

华支行

- - -

拟上市 的证

券交易所

上海市浦东南路528号

证券大厦

021-68808888 021-68804868 -

二、本次发行上市的重要日期

事项 日期

初步询价公告刊登日期 2020年9月22日

初步询价日期 2020年9月24日-2020年9月25日

发行公告刊登日期 2020年9月29日

申购日期 2020年9月30日

缴款日期 2020年10月12日

预计股票上市日期 本次发行将尽快申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查阅时间

本公司招股期间，投资者可在公司或保荐人（主承销商）住所查阅招股意向书全文、备查文件

和附件，查阅时间为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00-11：00，下午2：30-4：30。

二、备查文件查阅地点、电话、联系人

（一）发行人：陕西北元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市锦界工业园区

查阅时间：承销期内每个工作日上午9：00－11：30，下午2：00－5：00

联 系 人：刘建国

电 话：0912-8493288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22号丰铭国际大厦A座6层

查阅时间：承销期内每个工作日上午9：00－11：30，下午2：00－5：00

联 系 人：汪晓东、孙琪

电 话：010-56839300

陕西北元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9月22日


